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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守则及管理办法
二零零五年四月三日
一、学生守则：

1、不缺席，不迟到，不早退。按时到校进教室，准备好应交的作业和上课用具。

      因故缺席、迟到或早退，要事先请假。

2、不带玩具、零食和饮料，不带任何会自动发声，会影响课堂纪律的其它物品进

      教室。

3、尊敬老师。主动问好。接受老师的教导，与老师交流。课堂上，先举手后提

      问，认真回答老师的提问。

4、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认真按老师的要求去做。不得自动离开座位，交头

      接耳或做小动作。如必须离开教室，要向老师请假。

5、爱护公物。不随便乱动教室内与教学无关的物品。有必要时，要事先请示老

      师。课程结束后，主动帮助老师整理教室和桌椅。

6、课间休息，不得离开教室，更不能在楼道内乱跑。如需上厕所或喝水，要经教 

师同意，并及时返回教室。休息时不得打闹，损坏公物。要尊重同学，不可出

口伤人，更不能动手伤人。到户外活动要有老师或家长陪同，并不做任何危险

或可能伤人、损物的活动。
7、按时完成并上交家庭作业。完不成作业要向老师说明原因并事后补齐。

8、以上守则适用于所有正、副课，在校期间和在校外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
二、管理办法：

1、中文学校所有在校学生都应熟知和自觉遵守学生守则。每一学期开学第一天，

教师应向本班同学重申学生守则，提醒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纪律。

2、教师有责任督促检查学生遵守学生守则。出现问题及时教育和引导。必要时，

及时与家长联系，共同帮助学生改进。

3、学生家长也应熟知学生守则的内容。有责任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自觉遵守学

校纪律。帮助子女安排好时间，避免迟到、早退等发生。因故缺席应向老师说

明和请假，并帮助子女将缺课补齐。

4、如学生严重违反学校纪律，或不听劝导，教师有权采取措施。如站着听课、暂

停听课、送交校长谈话等。

5、如学生严重损坏公物，或致伤他人，要按照损失情况照价赔偿。

6、如学生持续违反学校纪律，或伤及他人，屡教不改，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

经与家长共同教育仍不见效，经校务会研究，报理事会批准，学校有权将学生

劝退或除名。

